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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 2020 年排污许可全覆盖“回头看”

核查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）和生态环境部《关于印发《2020 年固定污染源排

污许可全覆盖“回头看”工作方案》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

为牢牢守住排污许可管理质量的生命线，助力打好污染防治

攻坚战，提高全省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和排污许可全覆盖工

作质量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对全省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和排污许可登记发证的情

况开展全面核查和监督检查，实现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

盖，达到核发一个行业、清理一个行业、规范一个行业的工

作目标。

二、基本思路

统筹兼顾、全面覆盖 根据现有排污许可固定污染源和

证书清单数据，在完成生态环境部第一、二阶段质量核查和

全省重点行业证书质量抽查的基础上，开展排污许可管理清

单完整性、分类准确性、发证登记合规性的工作核查，通过

查缺补漏、质量抽查等措施，建立排污许可质量控制长效工

作机制。

突出重点、确保质量 以全覆盖任务为主线，重点聚焦

遗漏排污单位和降级管理等关键问题，兼顾发证登记质量和

问题整改，确保“应发尽发”“应登尽等”，梳理持证企业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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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清单，积极推进企业问题整改，保证发证登记质量。

明确分工、压实责任 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实施全省排污

许可全覆盖“回头看”。省生态环境事务中心组织核查具体

事项，明确遗漏清单、核查清单及整改问题清单。各市州生

态环境局负责现场核实、问题整改及证后执法等。省、市、

县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强化部门合作，建立环评、执法、水、

气、固废、监测等多门联动机制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底单完整性检查

省厅组织开展底单完整性检查，结合生态环境部反馈清

单，将疑似遗漏清单移交市州生态环境局核实、纠正。

1、利用自主验收、排污收费、执法清单、大气源清单

等等相关数据，进一步核实固定源清单数据，审核现有固定

污染源是否全面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范围。

2、结合现场检查情况及群众信访等途径发现的遗漏固

定污染源进行复核，动态更新排污单位底单。

3、对“二污普”数据再核实，检查有无删减“二污普”

数据行为，对删减企业要及时补回。

（二）分类准确性检查

省厅组织各市州生态环境局开展分类准确性检查，结合

线上抽查和现场核查的工作形式，动态更新并完善疑似错误

清单，由各市州生态环境局核实、纠正。

1、登记管理类。依据排污登记表中的生产工艺、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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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能等信息，对照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（2019

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名录》），检查是否属于重点管理或简化

管理类。

2、特殊情形标记类。根据清理整顿系统中特殊情形标

记类别的不同，筛选出备注内容不规范、判定类别有误的排

污单位。

（三）发证登记合规性检查

省厅开展发证登记合规性线上检查，根据检查结果形成

现场检查清单。各市州生态环境局可以结合实际开展本辖区

证书质量自查。

1、证书质量抽查。排污许可证按每行业不低于 10%的比

例开展排污许可证（不低于 3 家）质量抽查。对洞庭湖区域

造纸行业、石化行业所有证书开展质量抽查。对排污许可证

上载明的基本信息、登记事项、许可事项及有关环境管理要

求、自行监测、管理台账、执行报告、信息公开等内容进行

质量审核。

2、登记管理质量抽查。按每行业不低于 3%的比例开展

排污登记表（不低于 10 家）质量抽查。对排污登记表的分

类管理、污染物排放去向、污染物排放标准及采取的污染治

理措施进行质量核查。

3、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。按每行业不低于 5%的比例检

查下发的限期整改通知书，查看是否将排污单位存在的问题

全部纳入整改事项。如有遗漏要进行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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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现场符合性检查

根据排污许可完整性、准确性和合规性检查结果，省厅

形成现场检查企业清单并组织各市州生态环境局和技术团

队开展现场核查。重点检查补漏清单、疑似降级管理、特殊

情形标注及排污许可证或登记表符合性情况。

（五）质量问题整改

通过线上检查和现场检查，省厅形成各行业审查报告及

市州问题反馈清单。各市州生态环境局根据反馈清单及时变

更许可事项重大错误的证书，对辖区内其他证书举一反三，

持续开展证书质量自查自纠和整改工作。省厅对整改情况组

织再抽查再反馈。

四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10 月 31 日前，省厅形成疑似遗漏清单反馈各市

州并补正，完成底单完整性检查，形成现场核查清单，将结

果和补正情况报生态环境部。

（二）11 月 15 日前，完成分类准确性核查、将问题清

单报生态环境部。

（三）11 月 30 日前，组织各市州完成现场检查，形成

行业审查报告及问题反馈清单并上报生态环境部。

（四）12 月 20 日前，各市州针对发证登记质量抽查反

馈情况，完成问题整改。

（五）12 月 31 日前，省厅完成整改情况再审核、再反

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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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做好组织实施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高度重视排污

许可“回头看”质量核查工作，进一步完善环评、监测、水、

大气、固废、执法联合审查工作机制，压实责任，切实发挥

排污许可领导小组作用，全力做好 2020 年排污许可全覆盖

收尾工作。

(二)保障工作质量。各地要严格按照本方案要求，逐项

认真对照检查，不发生遗漏，确保全部信息准确无误。各地

要制定好时间表和路线图，倒排工期，务必在要求的时间节

点完成任务目标。

(三)确保整改落实。各地对查出的质量问题要立行立改，

高标准达到国家要求。对于质量复核中存在问题拒不整改的

企业，要纳入环境信用不良信息，强化执法监管。对于排查

不彻底，整改不力的地区，予以通报约谈督办，并纳入环保

督查范围。

(四)强化调度考核。省生态环境厅对各市州质量检查结

果及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复核，形成全覆盖质量复核结果，作

为考核通报依据。按比例抽取复核各市州排污单位分类准确

性，准确率低于 85%的予以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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